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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正在对海口市琼山区道客路6号天龙苑小区现有房
屋及附属物以外的空地进行土地权属调查。现有小区开发商谢
颜吉等16人主张该空地系其拥有。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者，
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
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土地权属无
异议，我部将依法将该空地补偿给谢颜吉等16人。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15109877110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4月16日

海南省机关幼儿园
2016年公开招聘幼儿教师公告

海南省机关幼儿园系隶属海南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的财政预算管理的正处级事业单位，为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根据《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
实施办法》（琼人社[2011]100号）的规定和要求，
海南省机关幼儿园计划面向全国公开招聘7名财
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幼儿教师。

请应聘者登录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网站
（http://jgsw.hainan.gov.cn），以便及时了解相关
报考事宜。

通 告
我行定于2016年4月17日凌晨进行计算

机系统升级，17日凌晨4：00--7：30之间我行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停止对外服务，

17日凌晨4：00--4：05，以及6：00--6：30期间

我行ATM、POS停止对外服务。由此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咨询电话：955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2016年4月16日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人民政府
关于“海口演丰互联网产业小镇规划调整方案、海口市演丰示范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由深圳毕路德建筑顾问有限公司、中外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联合体共同编制的《海口演丰互联网产业小镇
规划调整方案》及《海口市演丰示范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于
2015年10月15日通过专家评审会，并按专家的建议与要求进行
完善，现拟对该镇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审批，为征求公众和相关权
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规定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5月16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局网站（网址：http://www.hkup.

org/）、海口市美兰区政府网站（网址：http://www.meilan.gov.
cn/）、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人民政府。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至：138831112@qq.com、mlqyfz@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寄到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人民政府（地址：海

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人民政府，邮政编码：571129）和海口市统筹城
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
号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8楼，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镇人民政府及时反馈
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65256212、65743033 联系人：谭鸿文、林冰涛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人民政府

2016年4月16日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桥梁检测的需要，将于2016年4月19

日0点至6点对后海桥；4月20日10点至17点对博养干渠桥；4
月21日10点至17点对粤海1#桥、粤海2#桥；4月22日0点至6
点对鸭尾溪桥；4月22日10点至17点对粤海3#桥、分洪渠桥；4
月25日0点至6点对横沟内河桥；4月26日0点至6点对白驹一
桥；4月27日0点至6点对白驹二桥；4月28日0点至6点对白驹
三桥进行检测试验，届时将对以上共11座桥梁路段进行交通管
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
行，不便之处，尽情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公 告
就海口市滨涯路北侧，面积5764.24平方米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出让事宜，我局于2016年3月23日在《海南日

报》B08版刊登了(2016)第5号拍卖出让公告。现该地块拍卖

出让活动因故无法按期进行，根据《海口市土地交易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终止该地块拍卖出让活动。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4月16日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若干规定》，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若干规定》的决定

（2016年3月31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若干规定》已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16年1月21日审议通过，并经海南省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6年3月31日批准，现予公布，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4月12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3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
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健康，促进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海南省饮用水水源保
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县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县行政
区域内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及相关管理工
作。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饮用水水源，是
指用于城乡集中式供水的江河、湖泊、水
库、山塘、山泉、水井等地表水水源和地下
水水源。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饮用
水水源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协调机
制，加大对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投入，并将
饮用水水源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饮用水水源
保护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
系，建立和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目标责任
制和考核管理办法。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做好本行政
区域内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
环境保护管理的具体工作，对饮用水水源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自治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功能区划及饮用水水
源工程建设和饮用水水资源的监督管理
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畜牧渔业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种植
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的监督管理，
防止农药、化肥、农膜、畜禽粪便、水产投
料及排放污染饮用水水源。

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
饮用水水源涵养林及相关植被的保护和
管理。

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有毒有害物质运输安全的
监督管理。

第六条 自治县实行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
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区域作为

准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及调整，由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因划定或者调整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及准保护区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自治县人民政府
应当依法予以补偿。

第八条 饮用水水源选址应当符合
水功能区划和水环境功能区划，确保水源
水量充足、水质良好、卫生防护合格、环境
风险小。枯水季节或者因重大旱情等情
形造成水量不能满足取水要求的，应当优
先保证饮用水取水。

第九条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一）开采期间常年具有较为充沛的
水量；

（二）河流型饮用水水源尽量选择在
居住区上游，避开回流区、死水区和航运
河道等；湖库型饮用水水源还应考虑湖库
泥沙淤积和水体富营养化对水质的影响；

（三）避开垃圾填埋厂、危险品仓库及
运输线路等风险源，防止风险源对水源造
成影响。

第十条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一）尽量选择在含水层较厚、水量丰
富、补给充足且调节能力较强的区域；

（二）设在城乡或工矿排污区的上游，
避开已污染（或天然水质不良）的地表水
体或含水层地段，宜选择包气带防污性较
好的区域，避开易使水井淤塞、涌沙或水
质长期混浊的流砂层或岩溶填充带，避开
地下水水质背景值较高的地区；

（三）取水井及周边无加油站、垃圾
堆、排水沟、厕所、粪坑、畜圈、渗坑、墓地
等，无有害物质堆存；同时兼顾地下水含
水层脆弱性，结合地下水潜在污染源的分
布，防范环境风险。

第十一条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
质应当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地
表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不低于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地
表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的水质，不低于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地
下水饮用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的水质，
不低于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在
饮用水水源各级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
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宣传牌。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围设置隔
离防护设施，实行封闭式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涂改或者
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
示标志、宣传牌、隔离防护设施。

第十三条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新建、扩建化工、制药等严重污
染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
设项目；

（二）非更新性、非抚育性砍伐和其他
破坏饮用水水源涵养林、护岸林及其他植
被的行为；

（三）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
水质的矿产勘查；

（四）取土、采石、采砂或者其他采矿
行为；

（五）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或者国家和
本省禁止使用的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六）毒鱼、炸鱼、电鱼等捕捞活动；
（七）向水体排放、倾倒垃圾及其他废

弃物；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污染

饮用水水源的行为。
直接或间接向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排放废水、污水的，必须符合国家及本省
规定的排放标准，当排放总量不能保证保

护区内水质满足规定的标准时，应当暂停
排放或者削减排污负荷。

第十四条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
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加

油站、高尔夫球场、制胶以及其他排放污
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设施；

（三）投饵式养殖；
（四）铺设输送污水、油类、有毒有害

物品的管道；
（五）使用国家和本省限制使用的农

药；
（六）修建墓地；
（七）丢弃或者掩埋动物尸体。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的道路、

桥梁、码头及其他可能威胁饮用水水源安
全的设施或者装置，应当设置独立的污染
物收集、排放和处理系统及隔离设施。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对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内已有的畜禽养殖场、加油
站、高尔夫球场和输送污水、油类、有毒有
害物品的管道，依法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
闭。

第十五条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二级保护
区内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
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从事放养畜禽和网箱养殖等活
动；

（三）从事旅游、游泳、洗涤、垂钓或其
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对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依法责令限期拆
除或者关闭。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周边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完善城乡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积极推广沼气池建设，改造化粪
池及农村厕所，防止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污染饮用水水源。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畜
牧渔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农
药高效低毒技术，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
业；落实畜禽规模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制
度，推广健康、清洁的水产养殖，防止水体
富营养化，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在划定、调整危险化学品限制通行区
域，或者指定危险化学品运输线路时，应当
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确实无法避开的，
应当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在毛拉洞
水库、赤田水库、什玲河、藤桥东河、藤桥
西河等重要水源地两岸与周边实施封山
育林、退耕还林，加强水源涵养林、防护
林、人工湿地建设，维护水体的自净能力，
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水行政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定期对饮用水水源进行监测，建立饮用水
监测档案，实行水质、水量信息共享，并定
期向社会公布水质信息。供水人口多、面
积较大的毛拉洞水库、赤田水库等水源地
应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实现水源
地监测数据联网。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工作，
组织编制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按要求开展应
急演练，并建设备用水源；发生饮用水水
源污染事故，应当及时启动饮用水水源污
染事故应急预案；导致饮用水供应停止
的，应当启动供水保障预案。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饮用水水源环境风险评估，对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内加油站、垃圾填埋场等风险
源进行排查和名录登记，并制定相应的风
险应急对策。

自治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等主管部
门和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单位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建立、健全巡查制度，组织对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及相关设施进行巡查，并
做好相关巡查记录。对巡查中发现可能
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的行为应当及时制
止，并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对因
饮用水水源保护需要而导致其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合理补偿，促
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域和其他区域的协
调发展。生态保护补偿的具体办法由自
治县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在
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具体办法
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损毁、涂
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准
保护区地理界标、宣传牌、警示标志和隔
离防护设施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水行政等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开展饮用水水源巡查、
水质监测的；

（二）未依法处置饮用水水源污染事
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后不依法查处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本规定未

设定处罚，相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
题由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若干规定
（2016年1月21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31日海南省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2016年4月12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3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空心菜 菜心 地瓜叶 生菜 小白菜 油麦菜 芥菜 上海青 圆白菜 茄子 豆角 青瓜

海口 1.2 1.9 1.5 1.1 1.3 1.1 1.5 1.1 1.1 1.2
三亚 1.0 0.8 0.8 0.8 0.6 0.6 0.8 0.6 1.8 2.5 2.0
儋州 1.4 1.4 1.2 1.4 1.1 1.5 1.0 1.0 1.0 0.8 2.5 1.5

琼海 1.2 1.5 1.3 1.2 1.2 1.0 1.1 1.3 1.0

海南部分市县蔬菜田头收购价信息
单位：元/斤 时间：2016年4月15日

填表单位：省农业厅 制表单位：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

琼中 1.6 2.5 2.2 2.0 1.5 1.7 1.2 1.5 2.0 2.2 4.0


